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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市政协五届

四次会议第0029号提案的答复

民盟玉溪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快玉溪市建筑业发展的建议》（第0029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建筑业的基本情况

目前，全市建筑业企业532家，其中一级41家、二级141家、三级266家、不分等级84家。建筑企业产业延伸至房地产、餐饮酒店、金融投资、文化创意等行业。

全市建筑业产值由2015年的11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87亿元，年均增速20.7％，总量居全省第5位。建筑业增加值由2015年的42.8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28亿元，年均增长24.5％，2018年建筑业增加值占比GDP5.8%。至此，建筑业成为我市的支柱产业。2021年二季度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31.38亿元，增长25.8%。完成建筑业增加值66.3亿元，增长11.8%。截至2021年6月底，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近6万人，为稳就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是产业规模小。从全省情况看，我市建筑业产值总量、企业总数均排在昆明、曲靖、红河、楚雄之后，位列全省第5位；

二是建筑业发展不均衡。全市仅有红塔区建筑业产值达100亿元，易门、华宁、峨山县甚至不足20亿元。除红塔区外，其余县（市、区）均没有一级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
三是产业结构单一。施工主业务专业单一，企业主要集中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具有一定资质的交通、水利、电力资质企业较少；

四是企业竞争力弱。高资质企业不足，一级资质企业数量排在昆明、大理、曲靖之后，位列第4位；企业竞争力偏弱，承建的建设工程规模相对较小。优秀建筑企业和品牌产品不多，至今未实现国家建筑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鲁班奖”零的突破；人才资源缺乏，建造师、高级工程师持证人员不足3000人；体制机制不健全，除2018年引进的省建投六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以外，本土建筑企业大多以“家族企业”的管理业态存在，部分企业甚至主要依赖项目经理承接业务；
五是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由于建筑业原材料、劳动力工资持续上升，而建筑市场垫资、压价、拖欠、低价竞标等现象较为普遍，多数建筑企业没有形成与其他社会资本和债券合作的体制机制，仅靠银行贷款维持正常运转，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盈利空间不断压缩。

三、提案建议落实情况

日前，此提案的会办单位市政务局将有关情况反馈到了我局。针对提案中有关部门要搭桥引路、引导鼓励企业转型改革、合理发展专业承包企业，以及支持企业积极开拓市外建筑市场等促进我市建筑业发展的建议，提得非常好，我局将在以后的工作中持续狠抓落实。

（一）统一思想认识，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市、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将把建筑业摆上重要议程，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快建筑业发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服务，将建筑业发展纳入市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年度工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围绕打造建筑强市目标，2021年努力实现建筑业总产值316亿元、增长10%以上。到 2025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470 亿元、年均增长8%，到 2030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600 亿元。二是加大《玉溪市加快建筑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玉溪市关于进一步促进建筑业发展的十条措施》等政策落实力度，帮助解决好融资、税收、人才、生产用地、工程建设招投标等方面难题。

（二）坚持扶优扶强，加快培龙头骨干企业。一是指导帮助有实力、有潜力的企业“跑部进厅”晋升企业资质，2021年努力争取省建投六公司晋升特级资质，市内1—2家企业晋升一级资质，10家以上企业晋升二级资质；二是鼓励本市企业强化品牌意识，努力创建“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优质工程；三是打造总部经济，鼓励支持各县（市、区）引进省内外建筑行业龙头企业，用重大项目实施精准招商，重点引进一批具有施工总承包特级、一级资质的企业落户玉溪。2021年，积极指导江川区、澄江市在“引进来”上有突破，力争每个区、市至少引进1家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四是积极指导企业混改、合并、重组。鼓励支持建筑施工企业与房地产、规划设计、勘察等企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改变本地企业的传统运作模式，推进传统建筑企业从单一承接施工业务方式向综合承接业务转变，大力发展工程总承包业务（EPC），逐步做大建筑业经济规模。充分挖掘和发挥本地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强与中建、云南建投等大型企业合作，更多参与市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累本地企业的合作经验与项目实绩。

（三）加大本地建筑业企业参与本地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认真执行市政府2020第127期玉溪建筑业骨干企业建筑业产值和税收归属分配工作专题会议纪要的要求，一是积极扶持鼓励本土企业承接本地工程；二是充分挖掘市外企业在我市施工的在建中大型项目潜力，开展项目梳理，特别是高速公路、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等交通、水利等行业工程，依法签订施工合同进行项目分包，尽量争取市外企业承接项目纳统。力争要做到2个50%的目标：即不需要招投标的招商引资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按属地和行业管理原则，属地政府和部门应当积极动员投资人选择本地建筑业企业参与工程建设，力争本地企业参与工程的合同额不低于工程合同总额的50%；政府投资项目专业工程分包的，同等条件下争取50%分包施工合同金额的工程分包给玉溪本地企业承建。
（四）鼓励技术创新，不断增强行业竞争力。一是强化科技兴业，努力抢占科技含量高、利润空间大的建筑高端市场。大力发展智能生产、智能施工，加快建设建筑业互联网平台。加快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推动工程总承包向全产业链延伸。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提升既有建筑节能绿色改造水平，发展装配式建筑，逐步提高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推广应用绿色建材及绿色施工；二是强化内部管理，鼓励企业加快经营机制转变，转换经营理念，进一步健全完善企业管理内控体系，堵塞经营漏洞。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和质量监管机制，增强企业防范风险的能力。完善市、县监管体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三是引导企业吸引和引进一批市外高素质的技术和人才，通过培养、选拔、引进构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建立与省内外高等院校、市职技校的合作平台和对接渠道，拓展建筑业人才培养的新途径。全面构建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的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

（五）指导企业积极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强人才培训和引进力度，改变传统建筑业重施工、轻配套的单一发展模式，积极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鼓励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建材制造等上下游产业，积极向与建筑业相关联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拓展，提高建筑业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快发展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检测、建材等企业，积极探索投资开发、设计、施工、管理一体化建筑业发展模式，拓宽经营服务业务。
（六）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一是加强市场监管，建立统一开放的建筑市场，构建以企业资质、个人执业资格、信用与工程担保相结合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方式，健全建筑市场保障体系；二是加强招投标监管，推进工程造价改革，建设玉溪市工程造价数据信息平台，开通“玉溪市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管理网”，提供工程造价指标指数服务，推动市场完善价格机制。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不断夯实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基础；三是加快推进和完善银企合作机制，住建、金融部门共同为建筑业企业构建合作交流平章，以座谈会、洽谈会等形式，鼓励各金融机构提高对建筑业龙头企业、重点骨企业的综合授信额度；四是支持建筑业企业积极开拓市外建筑市场，建立“走出去”发展服务协调机制，主动做好外出企业的协调、指导和服务；五是强化企业咨询、沟通、交流等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建筑行业协会积极向政府部门反映行业、企业诉求，参与政策的制定，参与行业发展规划，开展培训、科技推广、经验交流、国际合作等活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在此，衷心感谢民盟玉溪市委对玉溪建筑业发展的关注、支持！感谢对我局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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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20日
（联系人及电话：陈德智13887778271）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8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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